附件1
河南国医学院国际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及评优、评奖办法（试行）
为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，促进国际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，努力造就德、智、体等全面发展的国际学生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综合测评的指导思想
1. 综合测评是对国际学生综合素质进行公开、公正、全面、客观的评价；
2. 综合测评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、记实与评议相结合的原则，对国际学生的素质进行系统测评。
二、测评的步骤及实施
1. 除由学院根据实际记录计分的项目外，国际学生根据自己的表现列举个人社会活动项目，按测评细则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个人自测；
2. 国际学生管理办公室统计、审核年级测评情况，根据测评细则确定每个学生的最后得分，经3天公示无误后，报学院备案；
3.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原则按照一学年一次开展，综合测评的结果作为评选优秀国际学生、优秀国际学生干部、优秀国际学生标兵、优秀国际毕业生颁发各类奖学金的主要依据，学院发放荣誉证书及奖品。
三、量化计分的内容、材料依据和计算办法
1. 量化计分的内容
学习成绩、行为规范和社会活动三方面。
2. 量化计分的材料依据
主要依据“国际学生学习成绩单”、“课堂出勤统计”、“国际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一览表”中经本人填写、经国际学生管理办公室审核合格的材料。在《一览表》中不能体现的其他类材料，以本人提交的奖励证书或活动报名实际参加记录为依据。
3. 计算办法
满分为100分.学习成绩满分60分、行为规范满分30分、社会活动满分10分。
在评定期限内本年级学习成绩总分最高分(a分)者以60分计入，其余国际学生按其学习成绩总分(A分)与最高分(a分)的比值乘以60分〔即:(A÷a) x60分〕计入。
行为规范得分及社会活动得分以此类推。
参评国际学生行为规范得分为B、社会活动得分为C，其中参评国际学生行为规范得分最高分数设为b、社会活动得分最高分数设为c。
国际学生综合测评个人得分计算公式：
总分M= (A÷a)×60+(B÷b)×30+(C÷c)×10
四、学习成绩计分
1. 测评起止时期内全部正常考试应考科目均在计分范围，参加正常考试后以各科目实际得分累加后计入总得分，以补考、缓考形式通过科目，按其最终得分计分。缺考按零分计，同一科目的补考、缓考通过，不得累计计分，超出测评起止时间者不计分；
2. 同一测评期内补考、缓考，超过4次以上者，取消评优评奖资格；
3. 一学年内，未请假无故缺考超过1次及以上者，取消评优评奖资格。
五、行为规范计分
1. 课堂出勤以各科任课教师课堂考勤记录作为计分标准，以总出勤次数作为计分依据；
2. 一学年内，学生无故旷课5次或缺勤集体活动超过3次及以上者，取消评优评奖资格；
3. 违反《国际教育学院国际学生请假管理办法》3次及以上者，如未按规定程序请假、销假、按时返校者；出现1次夜不归宿等情况者，取消评优评奖资格；
4. 如无特殊客观原因，未能按期缴纳学费、住宿费和保险费者，取消评优评奖资格；
5. 受到学院严重警告以上处分者，处分期间将取消评优评奖资格。
六、社会活动计分
1. 社会服务任职得分
	级别
	市级（含市级）以上
	校级
	院级
	备注

	学生会主席
	15
	12
	10
	

	副主席
	7
	4
	3
	

	学生会干事
	……
	……
	5
	

	班长
	……
	……
	3
	

	班委成员
	……
	……
	3
	

	公寓协管
	……
	……
	2
	


注：任职得分只算一项最高分
2. 社会活动奖励分
指国际学生获各级综合性奖励或单项工作奖励一次计分标准如下：
	综合奖励
	市级（含市级）以上
	校级
	院级

	
	7
	5
	3

	单项奖励
	一等奖
	二等奖
	三等奖

	
	5
	3
	2


注：同一年同类活动获多项奖者计最高项。
3. 集体活动参与得分
	项目
	综合活动
	单项活动

	教练员
	3
	2

	运动员
	2
	1

	文艺队员
	2
	1

	其他集体活动参与者
	1
	0.5


七、特殊加减分项目
1. 加分条件
a.敢于向不良行为斗争，关心集体，团结同学，热爱劳动，积极参加各项活动;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者加1-2分；
b.有突出成绩者(见义勇为，拾金不昧，助人为乐等)酌情加1-2分。特殊事迹加分不受此限；
c.特殊事迹加分不受此限，由学院集体商议加分程度。
2. 减分条件：
a.扰乱课堂秩序一次，各减0.5分；
b.凡本人所在教室、宿舍在卫生检查和抽查中，一次警告处理每人减0.2分；
c.对违反教室、宿舍、食堂、图书馆等有关纪律规定，对他人造成不良影响，发现一次减0.5分，直至行为规范分扣完为止；
d.国际学生干部由于工作不负责任，造成差错，一次减0.5分，直至兼职分扣完为止；
e.在特殊事件、特殊时期行为恶劣、屡禁不止、影响极坏者，减分从重处理。整个综合素质评定工作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，本办法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生效。
八、有以下行为的同学，将被取消校级奖学金资格
（一）违反教室、宿舍及公共场所管理规定，故意损毁公共财产，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者。
（二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》，在校园内或网络平台上进行宗教活动或宣传宗教者。
（三）对华态度不友好，在网络平台上（例如微信、微博、抖音、Facebook和ins等网络媒体上）发表任何关于中国、中国共产党、中国人民等的不当言论者。
（四）不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、社会和学校公共秩序者。
（五）奖学金生申请转学的，其奖学金资格由接受学校重新确定；奖学金生在学制期限内，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，取消对其资助，复学后可重新评定。


